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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梯次專利師考試全部科目免試及格人員專業訓練補考試題 

 

科目：專利實務 

考試時間： 2 小時 
 

甲、測驗題：（50 分）  

（一）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

該題不予計分。 

（二）共 25 題，每題 2 分，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試卷上作答，於本

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今有甲、乙兩申請案，其申請日相同且皆已申請實體審查及公開。假設甲、

乙兩案差異僅在於相對應之技術特徵的上、下位概念，甲案係為上位概念發

明，乙案係為下位概念發明，以下所述何者為正確？ 

A、爲排除重複專利，故甲、乙兩案均不能准予專利。 

B、因下位概念發明之公開會使其所屬之上位概念發明不具新穎性，故甲案不

能准予專利。 

C、因甲、乙兩案之發明非同一，故甲、乙兩案均能准予專利。 

D、因上位概念發明之公開會使其所屬之下位概念發明不具新穎性，故乙案不

能准予專利。 

 

2、王君於 97年 1月 1日申請一發明專利申請案，審查人員審查該申請案時，

從先申請案中檢索出甲、乙、丙等 3件相關之文件。其中甲案係於 96年 5

月 1日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雖該案於 97年 9月 1日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

撤回，但因該案已進入公開準備程序而於 97年 12月 1日仍被公開；乙案係

於 95年 1月 1日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並同時請求實體審查，並於 96年 8月

1日公開；丙案係王君於 96年 4月 1日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並於 97年 11

月 1日公開，尚未申請實體審查。以下所述何者為錯誤？ 

(1) 甲、乙、丙案均可作為王君申請案之引證文件。 

(2) 只有丙案可作為王君申請案之引證文件。 

(3) 只有甲案可作為王君申請案之引證文件。 

(4) 只有乙案可作為王君申請案之引證文件。 

A、(1) (2) (4)。 

B、(2) (3) (4)。 

C、(1) (3) (4)。 

D、(1) (2) (3)。 

 

3、陳君於 98年 6月 25日提出一發明專利申請案，並依專利法第 22條第 2項

主張不喪失新穎性之優惠，陳君主張不喪失新穎性優惠之事實係 98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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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論文之發表。該案經審查人員審查時發現 98年 6月 1日王君提出與陳

君申請案屬同一發明之申請案，就以上之事實判斷，則 

A、僅王君可取得專利。 

B、僅陳君可取得專利。 

C、王君及陳君均可取得專利。 

D、王君及陳君均無法取得專利。 

 

4、以下有關分割申請之描述，何者正確？ 

A、基於一案一發明之原則，申請專利範圍所載申請專利之發明實質上為二個

以上之發明且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時，應依職

權通知申請人為分割之申請。 

B、若分割後，原申請案之請求權利內容為 A 發明，而分割案之請求權利內容

為 B 發明，A 與 B 不相關，則分割後之原申請案與分割案，二者之發明說

明或圖式所載內容不可相同。 

C、原申請案說明書或圖式所載之發明 A 若未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者，頇先進

行補充、修正，將該發明 A 補入原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內，然後才可申

請分割，將該發明 A列入分割案之申請專利範圍內。 

D、實質上屬兩個以上之發明者，得為分割之申請，原申請案應以修正案之程

序續辦。 

 

5、改請之意義，主要是讓已經提出之專利申請案，仍能在一定之期間內，經由

改請而改為合法及合於申請人權益之其他類型之專利申請案。以下那一種改

請態樣，專利專責機關會處分不受理？  

A、發明改請新型。 

B、發明改請新式樣。 

C、新式樣改請發明。 

D、新型改請發明。 

 

6、一件發明專利申請案其申請專利範圍包括有下列請求項： 

1、一種燈絲 A，…。 

2、一種以燈絲 A製成之燈泡 B，…。 

3、一種探照燈，裝有以燈絲 A製成之燈泡 B及旋轉裝置 C。 

就先前技術而言，燈絲 A具備專利要件，旋轉裝置 C亦具備專利要件，則以下

敘述： 

(1)申請專利範圍第 1、2項之間具單一性。 

(2)申請專利範圍第 1、3項之間符合專利法第 32條之規定，得於一申請案中

提出申請。 

(3)申請專利範圍第 1、2、3項之間為實質上為 2個以上之發明，且符合專利

法第 32條之規定，若申請人申請分割，將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列入分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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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申請專利範圍內，為不適法之分割申請。 

(4)申請專利範圍第 1、2、3項之間符合專利法第 32條之規定，若申請人申請

分割，將申請專利範圍第 3項列入分割案之申請專利範圍內，因會產生分

割案與原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有重疊而導致重複專利的情況，故將違反

專利法第 31條之規定。 

何者均正確？ 

A、(1) (2)。 

B、(1) (4)。 

C、(2) (3)。 

D、(1) (2) (4)。 

 

7、有關人體或動物疾病之治療、診斷方法，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X光照射非屬人體疾病之診斷方法。 

B、利用化合物處理牙菌斑之方法非屬人體疾病之治療方法。 

C、人體或動物疾病之治療方法，包括使有生命之人體或動物恢復或獲得健康

為目的之治療疾病或消除病因的方法。 

D、預防疾病的方法屬人體疾病之治療方法。 

 

8、以下有關申請專利範圍補充、修正的敘述，何者錯誤？ 

A、原說明書或圖式僅記載「銅」，將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的「銅」變更為較上

階的「金屬」，此種補充、修正超出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B、原說明書或圖式僅記載「金屬」，將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的「金屬」變更為

較下階的「銅」，此種補充、修正超出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C、以方法界定產物之請求項，若原發明說明或圖式中已記載了界定產物之部

分物化數據時，可以將該物化數據補充增列於請求項中。 

D、刪除請求項中所記載之屬於技術特徵之功效或用途等必要事項，是可被允

許的。 

 

9、下列是有關發明說明補充、修正的記載：  

(1)發明內容已記載了發明目的，可允許修正發明目的以對應發明所欲解決之

問題及技術手段。 

(2)將不具有技術性之發明，變更為具有技術性之發明，必定超出申請時原說

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3)一種多層疊合板，其說明書中發明說明記載的實施例之結構係外層為聚乙

烯，刪除該外層聚乙烯之敘述，使修正後的疊合板完全不同於原來的疊合

板，此時不得刪除外層為聚乙烯之敘述。 

(4)加入有關說明某數據之已知標準測量方法之敘述，此時已超出原說明書或

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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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2) (4)。 

B、(1) (2) (3)。 

C、(2) (3) (4)。 

D、(1) (3) (4)。 

 

10、我國有關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一發明僅能申請一獨立項，其餘必頇以附屬項方式記載。 

B、附屬項得依附在前之獨立項或附屬項，亦得依附在後之獨立項或附屬項。 

C、申請專利範圍得附有插圖，但不得記載化學式或數學式。 

D、獨立項除申請標的外，僅頇敘明實施之必要技術特徵，無頇記載非必要技

術特徵。 

 

11、我國有關發明說明之記載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必頇以明確之方式揭露。 

B、必頇以簡潔之方式揭露。 

C、必頇以充分之方式揭露。 

D、必頇使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

施。 

 

12、關於新型專利形式審查要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頇審查新型說明是否明確且充分。 

B、頇審查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為新型說明所支持。 

C、無頇審查申請專利範圍是否已明確記載申請專利之創作。 

D、無頇審查新型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之用語是否一致。 

 

13、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對於單一性，不予比對。 

B、申請人對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比對結果如有不服，可提起訴願。 

C、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僅作 1次。 

D、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完成後，僅專利權人可申請影印。 

 

14、關於新型標的之敘述： 

(1)物質之分子結構，亦屬於新型專利所稱物品之構造。 

(2)以塑膠材料替換玻璃作成相同形狀之茶杯，雖僅為單純之材料置換，然整

體觀之仍屬於新型之標的。 

(3)僅改變焊藥成分之電焊條，非屬新型之標的。 

(4)電路構造僅屬元件之排列組合，非屬新型專利之標的。 

(5)於某一基材表面鍍上一層奈米級之薄膜，屬新型專利之標的。 

以上敘述，何者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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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2) (3)。 

B、(3) (5)。 

C、(2) (3) (4) (5)。 

D、(3) (4) (5)。 

 

15、下列關於聯合新式樣之敘述，何者錯誤？  

A、聯合新式樣專利主要目的在確認原新式樣(母案)專利權所及之近似範圍。 

B、聯合新式樣之物品名稱無需與其原新式樣完全相同。 

C、聯合新式樣申請期間頇在原新式樣取得專利權仍有效存續時，始得為之。 

D、聯合新式樣所附麗之原新式樣必頇為獨立新式樣，不得為聯合新式樣。 

 

16、下列有關新式樣專利更正之敘述，何者錯誤？  

A、圖說中誤記之事項為新式樣專利更正之事由。 

B、圖說中不明瞭之事項為新式樣專利更正之事由。 

C、圖面之視圖有因漏未揭露致不明確時，該缺漏由其他視圖即能瞭解其真正

之形狀者，屬圖說中不明瞭之事項，為新式樣專利可更正之事由。 

D、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為新式樣專利更正之事由。 

 

17、下列有關新式樣之物品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方糖非於固定凝合之形狀，不屬於新式樣之物品。 

B、雷射動畫不具備三度空間特定形態，不屬於新式樣之物品。 

C、帽簷屬於物品無法分割之部分，不屬於新式樣之物品。 

D、室內設計屬於不動產設計，不屬於新式樣之物品。 

 
18、某學術期刊於 94 年 8 月 8 日刊登甲先生之研究成果，隨後乙先生於 94 年

10月 21日將甲先生之研究成果申請專利並獲准在案；試問甲先生應以何者

事由提起舉發，才可能將該研究成果轉化為個人之專利權？ 

A、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  

B、欠缺新穎性。  

C、欠缺進步性。 

D、違反先申請原則。 

 

19、關於舉發階段之更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審查時，禁止依職權通知專利權人限期更正專利說明

書或圖式。  

B、若不准更正，僅通知專利權人表示意見。 

C、若准予更正，則應通知繫屬審查中各舉發案之舉發人，限期就更正內容表

示意見。  

D、若不准更正，除於舉發審定書中敘明不准更正之事實外，亦頇先行通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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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人及專利權人表示意見。 

 

20、兩發明案在下列情況下，何者不屬同一發明? 

A、說明書中所載之內容不相同，但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發明相同者。 

B、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發明不同，但說明書中所載之內容及圖式相同者。 

C、說明書中所載之內容及圖式不同，但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發明相同者。 

D、說明書中所載之內容不同，但圖式中內容及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相同者。 

 

21、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審查時指定審查人員之迴避，下列何者正確? 

A、同一專利有二件以上之舉發案者，各舉發案之審查人員應不相同，以符合

迴避原則。 

B、原處分被撤銷前之審查人員與重新處分之審查人員不得相同，以符合迴避

原則。 

C、曾審查過該新型形式審查之審查人員頇迴避審查該新型舉發案。 

D、曾審查原案（初審及再審查）之審查人員頇迴避審查該舉發案。 

 

22、下列更正事項何者非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A、單純刪減所引用或依附之部分請求項數者。 

B、請求項之技術特徵置換為發明說明中所對應記載之上位概念技術特徵。 

C、刪減所引用或依附之部分請求項，並分項敘述剩餘之請求項者。 

D、減縮請求項記載之數值限定範圍。 

 

23、下列更正事項何者正確？ 

A、對於二段式撰寫形式之請求項，將特徵部分之部分技術特徵改載入前言部

分，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B、對於原係不分段撰寫形式之請求項改寫為二段式，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C、專利權人僅更正外文說明書、圖式未同時提出中文更正本，專利專責機關

應不受理更正。 

D、專利權人僅繳納一次申請更正規費，但提出多次更正版本時，應以最近一

次所提出之更正本審查；惟若專利權人提出多次之更正頁係針對不同頁數

時，仍應逐次審查。 

 

24、小吳想要查詢半導體技術相關的專利，下列專利資料庫的 4個檢索欄位中: 

A、國際專利分類。 

B、申請案號。 

C、申請專利範圍。 

D、摘要。 

哪一個並不適合小吳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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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國際專利分類 2006.01版之進階版發明資訊分類號表示方式為： 

A、斜體粗字體表示。 

B、正體細字體表示。 

C、正體粗字體表示。 

D、斜體細字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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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申論題：（50 分） 

（一）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

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二）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甲君於 95 年 6 月 25 日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一發明專利，其中申請專利範

圍共計有 5個請求項，請求項 1、2、3、4為獨立項，請求項 5為依附請求

項 4之附屬項。 

請指出下列各點敘述有何違反專利審查基準之處，並說明理由。(25分) 

(1) 依引證 1(2003/1/1申請、2006/9/23公告、美國專利公告第 5669264號)

揭示內容，請求項 1違反專利法第 23條之規定(擬制喪失新穎性)。 

(2) 依引證 2 (2003/7/8 公告、美國專利公告第 6590822 號)及引證 3 

(2004/4/21公告、中華民國專利公告第 I231564號)揭示內容，請求項 2

違反專利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喪失新穎性)。 

(3) 依引證 3發明說明所揭示內容，請求項 3違反專利法第 31條第 1項之規

定(先申請原則)。 

(4) 請求項 4暫無不予專利之理由，依引證 2及引證 4 (2001/5/1公告、中

華民國專利公告第 432155 號)揭示內容，請求項 5 違反專利法第 22 條

第 4項之規定(欠缺進步性)。 

 

 

 

二、請依專利法第 49條第 3項之規定，試列舉得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之時

機?(25分) 


